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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在2006年，國家禁毒委員會表示，
中國登記吸毒之人口，計為116萬人
。而美國國務院根據中國官員自己
宣稱之數據，以及業已出版之相關
文獻資料，推估中國吸毒的人口，
約為1500萬人。中國官員之資料顯
示，在所有已登記吸毒人口之中，
約有78.3%，略為70萬人，係為海
洛因之成癮者。



 在中國，由於約80%之毒品成癮者，係施用
海洛因，故對於中國而論，在緝毒方面，特
別重視金三角及金新月二條運毒路線之查緝
。中國對於西南邊境的省區，提出所謂之“
邊境一線堵、省內二線查、出省口子三線截
”的緝毒政策 。。中國將西南省區緝毒之工
作，區分為三個動線部分，分別為：邊境上
的防堵，省區內的查緝，於位處於離開省區
之出省口子，進行毒品之攔截。



“邊境狩獵集中行動”

 就中國在西南邊境省份緝毒之實際成效
而言，在2005年，雲南省公安邊防總
隊推展一項名為“邊境狩獵集中行動”
，破獲毒品犯罪案件之實際成效，計為
3325起，各類毒品3.87噸。廣西則開
展“桂西南專項行動”，破獲從越南入
境海洛因159起，海洛因66.8千克



“獵鷹緝毒專項行動”01

中國廣州海關開展名為“獵鷹緝毒專
項行動”(美國國務院則稱為
Operation Vulture Hunting)，自
2006年8月以來，迄至2007年止，先
後查獲人體藏毒案件103件，犯罪嫌
疑人116名。



“獵鷹緝毒專項行動”02
 有關上述“獵鷹”緝毒專項行動(Operation 

Vulture Hunting)之成效，根據美國國務院2008
年「國際毒品管制策略報告」之資料，此一“獵鷹
”緝毒行動計畫，主要之目的，係要防制中國西南
邊境之海洛因流入中國境內，中國並與美國緝毒局
合作，由美國緝毒局提供若干情報方面之資助，在
開展“獵鷹”緝毒行動計畫前3個月之查緝成效數
據，共計逮捕81位毒品犯罪嫌疑人，緝獲80公斤之
海洛因。



 中國之毒品問題，除了中國境內之海洛因濫
用問題之外，近年來，新興合成毒品之濫用
，更形成另外一個相當棘手、難以處理之毒
品問題。有關新興合成毒品之濫用種類，常
見之毒品，則為「亞甲二氧甲基苯丙胺」（
3,4-亞甲二氧甲基苯丙胺，簡稱MDMA，俗稱
搖頭丸）及「甲基安非他命」(俗稱冰毒)。中
國毒品走私及毒品之濫用問題，係為中國國
家安全、經濟發展、國家及地區穩定之主要
威脅。中國雖有心要處理毒品走私及毒品之
濫用問題，但貪污問題亦相當嚴重。於中國
之禁毒運動中，常常伴隨著貪污之問題。



通過禁毒法

 中國仍非常努力地，將中國之禁毒，整合於全
球及區域性之反毒執法運動中，此亦是相當值
得加以稱讚之處。在2007年12月29日，中國
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三十一
次會議，通過禁毒法，本法共計有7章，中國
在禁毒方面所作之努力，是相當值得肯定的。



 整體而言，中國雖然積極在緝毒與禁毒，
甚且於2007年通過相當先進及周延之禁
毒法，不過，中國仍是亞洲地區之主要的
毒品轉運國。美國國務院2008年「國際
毒品管制策略報告」中，在涉及中國部分
，首先，即直接指出，中國不僅是亞洲地
區主要的毒品轉運國，亦是國際毒品市場
(但不包括美國毒品市場)主要的轉運國，
亦即，透由中國之運毒路線，將毒品轉運
至世界其他地區之毒品市場。



 兩岸因有地緣關係，且隨著兩岸互動之頻繁，
中國亦是台灣毒品來源地之主要區域之一。以
民國95年為例，當年我國所緝獲之1至4級毒
品，計1992.7公斤，其中，約有290.7公斤
，係來自中國，約佔所緝獲之1至4級毒品中之
14.6%，近約一成五。若就安非他命而論，
於民國95年，當年我國所緝獲之安非他命中，
約有26.5%係來自中國，近約四分之一。根
據這些統計數據，中國亦是我國毒品來源地之
主要區域之一。故實有必要對於兩岸共同打擊
毒品犯罪之可行性對策，進行研究及分析，提
供可行之建言，作為兩岸政府反毒之參考。



毒品之分級，可分為四級

 一、第一級：海洛因、嗎啡、鴉片、古柯鹼
及其相類製品。

 二、第二級：罌粟、古柯、大麻、安非他命
、配西汀、潘他唑新及其相類製品。

 三、第三級：西可巴比妥、異戊巴比妥、納
洛芬及其相類製品。

 四、第四級：二丙烯基巴比妥、阿普唑他及
其相類製品。



 根據上述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條之分類
，第一級之毒品，係為：海洛因、嗎啡
、鴉片、古柯鹼、、、等。第二級之毒
品，係為：罌粟、古柯、大麻、安非他
命、配西汀、潘他唑新、MDMA、、、
等。第三級之毒品，係為：西可巴比妥
、異戊巴比妥、納洛芬、特拉嗎竇、愷
他命、、、等。第四級之毒品，係為：
二丙烯基巴比妥、阿普唑他、甲基麻黃(
安非他命之原料)、麻黃、、、等。





若從歷年來我國1級毒品之來源地加
以分析，於民國89年，來自於中國
大陸之1級毒品，約佔當年度全國所
緝獲數量(277.45公斤)之14.1%。於
民國93年，來自於中國大陸之1級毒
品，約佔當年度全國所緝獲數量之
21.2%。於民國94年，約佔當年度
所緝獲數量之13.6%。於民國95年
，來自於中國大陸之1級毒品，約佔
5.53%，有略為緩和之勢。



若從歷年來我國2級毒品之來源地加
以分析，於民國89年，來自於中國
大陸之2級毒品，約佔當年度全國所
緝獲數量(1039.59公斤)之57.5%
。於民國95年，來自於中國大陸之2
級毒品，約佔23.7%，約佔2成，
重量為50.7公斤，接近於台閩地區
所緝獲之51.9公斤。來自於中國大
陸之各級毒品中，於民國95年為例
，以2級毒品為主流。



若從歷年來我國3級毒品之來源地加
以分析，於民國93年，來自於中國
大陸之3級毒品，約佔當年度全國所
緝獲數量(625.02公斤)之47.3%
。於民國94年，來自於中國大陸之
3級毒品，則約佔15.6%。於民國
95年，來自於中國大陸之3級毒品
，則約佔12.6%，近約一成。



若從歷年來我國4級毒品之來源地加
以分析，於民國93年，來自於中國
大陸4級毒品，約佔當年度全國所緝
獲數量(503.4公斤)之0.4%。於民
國94年，來自於中國大陸之4級毒
品，則約佔0.02%。於民國95年，
來自於中國大陸之4級毒品，則約佔
18.3%，近約二成。



 若從歷年來我國海洛因之來源地加以分
析，則於民國86年，來自於中國大陸之
海洛因，約佔當年度全國所緝獲數量
(187.72公斤)之6.8%。於民國89年，
來自於中國大陸之海洛因，約佔14%。
於民國93年，來自於中國大陸之海洛因
，約佔21.4%。於民國94年，來自於中
國大陸之海洛因，則約佔13.7%。於民
國95年，來自於中國大陸之海洛因，則
約佔5.6%，近年來，來自於中國大陸之
海洛因，有遞減之趨勢。



 若從歷年來我國安非他命之來源地加以
分析，於民國86年，來自於中國大陸之
安非他命，約佔當年度全國所緝獲數量
(2705.1公斤)之68.1%。於民國89年
，來自於中國大陸之安非他命，約佔
57.2%。於民國93年，來自於中國大陸
之安非他命，約佔4.2%。於民國94年
，來自於中國大陸之安非他命，則約佔
0.5%。於民國95年，來自於中國大陸
之安非他命，則約佔26.5%，近約三成
。



於民國95年，來自於中國大
陸之安非他命的重量，計為
48.1公斤。台閩地區所緝獲
之安非他命的重量，則為
47.4公斤。經比較結果，來
自於中國大陸之安非他命的重
量尚高於台閩地區所緝獲之安
非他命。



於民國95年，有關於我國之毒品來
源地，若從來自於中國大陸部分加以
剖析，以第2級毒品為大宗，約佔
23.7%。第2級毒品中之安非他命，
則約佔26.5%，這是相當大宗之部
分。第4級毒品所佔之數量比例，則
約為18.3%。第3級毒品所佔之數量
比例，則約為12.6%。第1級毒品所
佔之數量比例，則約為5.5%。



將上述比例，從大至小加以排序
之結果，依序分別為：第2級
(23.7%)、第4級(18.3%)、第
3級(12.6%)及第1級(5.5%)。
為何第1級之比例較少？主要是
台灣之海洛因，有相當大之比例
，來自於泰國及其他地區。





兩岸學界及專家
們對兩岸刑事司
法互助之模式



 中央統一立法模式：

由中央立法機關制定統一的區際司法
協助法律，以此作為協調本國內部，
不同法域之間之區際刑事司法協助議
題。而此所謂之中央立法機關，係指
中國大陸之立法機關，非指台灣之國
會。亦即，由中國大陸全國人大或全
國人大常委會統一制定適用於港澳地
區的單行法規，以此來規範中國與台
灣的區際司法協助，並將其列入基本
法附件三之中。



中央統一立法模式

 也有學者主張通過憲法設立專門條款，用以調
整中國的區際司法協助關係。此一模式之重點
，聚焦於中央統一立法模式，而此之中央統一
立法，係指由中國大陸中央立法機關制定區際
司法協助之法律，非由台灣國會制定之。中國
內地很多之學者，支持中央統一立法模式，認
為這是最有效、最基本之辦法。



借助國際條約模式(或稱為準國際
協議模式)

中國各法域可借助於在各法域都有
效的涉及司法協助的國際公約，進
行區際間的司法協助。此派學者主
張，先行借用國際刑事司法協助可
以被兩岸使用之部分，先就此一部
分加以適用之。



“司法協助協調中心”調整模
式

所謂之“司法協助協調中心”調整
模式，由中國司法部授權，在與港
澳地區充分協商的基礎上，設立一
個全國統一的“司法協助協調中心
”，成員包括各法域的代表。該“
中心”可直接委託某法域的司法機
關，處理有關司法協助事務。



區際司法協助“示範法”模式

 示範法模式，主要是參酌美國各州在處理區際
司法協助關係之方式，美國各州成立半官方之
「統一州法委員會全國會議」，建議各州採用
之。由中國司法部加以主導，吸收各法域代表
，共同參加組成一個“區際司法協助委員會”
，並經過充分協商，制定一部《中國區際司法
協助示範法》，經各法域有權機關批准後，在
中國全國施行。也有學者認為，各法域有權機
關在審核批准時，可對某些條款聲明保留。



協商簽訂協議模式

 由中央有權機關指定內地某個省(市、區)，諸如福
建省，或上海市，作為中國內地法域代表，與港澳
地區代表協商簽訂區際司法協助協議，所簽協議對
內地其他省(市、區)都有約束力，或內地其他省(市
、區)可根據需要加入該協議。此一模式，或可稱為
「窗口協議」。也有學者主張，在內地與港澳地區
達成一個區際司法協助的全面協議後，將內地各省(
市、區)分成四至五個片，每個片指定一個省(市、
區)的高級人民法院作為該片的中心機關，代表本片
各省(市、區)處理有關的區際司法協助事務。



「一個協定，幾個中心」之分片協議模式

 但其缺點則為忽略了每個片之中，各省自己所專屬
之自主性及特性。「窗口協議」與「一個協定，幾
個中心」之分片協議模式，兩者之間，主要之差異
性，在於「窗口協議」係將整個中國內地，視為一
個整體之獨立法域，由內地某個省當作代表，與台
灣簽訂區際司法協助。故此一內地某個省，被視為
是整個中國內地之「窗口」。「一個協定，幾個中
心」之分片協議模式，則無統一之「窗口」，在此
模式之下，「窗口」係指內地各省(市、區)之四至五
個片，每個片指定一個省(市、區)的高級人民法院作
為該片的中心機關(窗口)。亦即，「一個協定，幾個
中心」之分片協議模式，假若分為四至五個片，則
會產生四至五個省(市、區)級的高級人民法院，作為
「窗口」，與台灣簽定區際司法協助之相關協定，
其缺點係易造成事權不統之困境。



分階段模式

第一階段可由中國最高
人民法院代表內地與港
澳地區簽訂區際司法協
助協議，第二階段再採
用中央統一立法模式。



「折衷模式」
 在「一國一制」之下，先放下主權爭議，以
平等互惠原則，應採取單一窗口及設立事權
統一之專責機構進行簽訂區際司法協助協議
。此一模式之優點，係具有單一窗口及事權
統一之特色，亦是可以作為兩岸簽定區際司
法協助的可行模式之一。
(資料來源：張平吾，當前海峽兩岸刑事司法
協助的可行性之探討，中央警察大學犯罪防
治學報第3期，民91年，頁47-63。)



「一個中國，各自表述」與「交流、對話

、擱置爭議」之模式

 中國大陸方面所主張之一個中國，係指一個
「中華人民共和國」；我國所主張之一個中
國，係指一個「中華民國」；基本上，兩岸
政府所指的「一個中國」，其標的是不一樣
的，但用語則是具有一致性，均是「一個中
國」。「一個中國」之用語，是中國大陸較
能接受之用語。是以，本文認為在「一個中
國，各自表述」的精神下，中國與台灣雙方
執政政府，宜互相承認對方為政治實體，並
擱置主權爭議，以進行交流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8%8F%AF%E4%BA%BA%E6%B0%91%E5%85%B1%E5%92%8C%E5%9C%8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8%8F%AF%E6%B0%91%E5%9C%8B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4%B8%BB%E6%AC%8A%E7%88%AD%E8%AD%B0&action=edit&redlink=1


本文認為，似亦可根據1993年
「汪辜會談」之基礎，雙方執政
政府基於平等互惠、相互尊重之
原則，中國與台灣雙方政府宜簽
訂區際刑事司法協助協議，此一
協議之中，並包含有兩岸共同打
擊毒品犯罪之刑事司法互助。

http://zh.wikipedia.org/wiki/1993%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1%AA%E8%BE%9C%E6%9C%83%E8%AB%87


 台灣部分學者認為，以第五種協商簽訂協議模式，比
較能符合台灣國家利益，因此，「若引用該模式，即
可能係由中央有權機關指定內地某個省(市、區)作為
內地法域代表，與臺灣地區代表協商簽訂區際司法協
助協議，這顯然有矮化我方之意味。若依該模式，在
大陸地區與臺灣地區達成一個區際司法協助的全面協
議後，將內地各省(市、區)分成四至五個片，每個片
指定一個省(市、區)的高級人民法院作為該片的中心
機關，代表本片各省(市、區)處理有關的區際司法協
助事務，還是有臺灣地區似乎等同於中國大陸某個省(
市、區)的地方化意味。因此，區際司法互助協議應透
過北京與臺北簽訂，較為符合對等原則，至於協議內
容之執行，則可由內地各省(市、區)高級人民法院與
臺灣對等之高等法院進行，或者也可考量簡化作業流
程，由雙方同級檢察院作為聯繫與執行主要窗口。」



兩岸共同打擊毒品犯罪之困境

 一、中國大陸地區不願正面承認我國之司法管
轄權：

 二、1993年「汪辜會談」之重要成果「一個
中國，各自表述」之原則，於2000年至2008
年之間，未獲得我國執政新政府之重視

 三、金門協議內容不足

 四、兩岸執法機關未建構正式之連繫窗口，共
同打擊毒品犯罪之情資無法分享

http://zh.wikipedia.org/wiki/1993%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1%AA%E8%BE%9C%E6%9C%83%E8%AB%87


兩岸共同打擊毒品犯罪之可行對策

在「一個中國，各自表述」
的精神與「交流、對話、擱
置爭議」原則之下，簽訂區
際刑事司法協助協議



建立兩岸合作打擊犯罪管道

在行政院「阻斷毒品走私來臺
具體作法方案」架構下，走私
毒品應列為兩岸優先共同合作
打擊犯罪之範圍。



 推動兩岸緝毒人員及學者交流---

在推動兩岸共同防制跨境
毒品犯罪之實際作法方面
，兩岸之學者及執法人員
，可以透由學術交流、互
訪、參訪等交流方式，加
強雙方之互動。



依「對等尊嚴」、「平等互惠」
原則，推動兩岸共同打擊犯罪：
對於中國「反分裂國家法」所建
構之「一個中國」、「一國兩制
」的定位與框架，兩岸政府宜取
得相互之諒解，雙方宜進行對話
與簽訂兩岸共同打擊犯罪或刑事
司法互助之協議



兩岸緝毒機關建立「控制下交付」之合
作機制

“控制下交付”是偵查跨境毒品犯
罪之利器，在兩岸政府執法人員知
情或監督下，允許毒品運出、通過
或運入其領土，並在適當之時機，
展開逮捕罪犯之行動。兩岸緝毒機
關宜建立「控制下交付」之合作機
制，以利「控制下交付」之機制，
能夠發揮其應有之功效。



金門協議適用範圍應予擴大----金門
協議適用範圍因僅限定於刑事犯、刑
事嫌疑犯偷渡犯的遣返，範圍較小。
如果能夠加以擴大至協同調查證據、
協助緝捕罪犯、互通犯罪情報、訴訟
結果、轉交贓物證物及犯罪物品等實
質刑事司法互助方面之規範則當更佳
。



積極推動兩岸共同防制跨境毒
品犯罪議題

在兩岸共同防制犯罪之議題中，
諸如防制洗錢、組織犯罪、、、
等，均相當重要，但考量兩岸毒
品犯罪之嚴重性，亦宜包括兩岸
共同防制跨境毒品犯罪之課題。



兩岸積極簽訂共同打擊犯罪協議，有助於落實法
律之前人人平等及罪刑均衡之法理

假若兩岸未簽訂共同打擊犯罪或刑
事司法互助協議，則有可能發生某
一種行為，在某一個法域係屬犯罪
行為，在另外一個法域，則為合法
行為，此種之差異性，較無法有效
落實法律之前人人平等及罪刑均衡
之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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